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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(二)项目立项依据

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；

(三)项目计划实施内容

根据已批复镇平县城管局 2021 年路灯电费预算资金共

计 240 万元，专项用于镇平县城区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的

路灯产生的电费支出。根据城管局提供资料显示 2021 年度

路灯电费共计支出 240 万元。

镇平县城区照明设施包括 4457 杆 6354 盏路灯(不含太

阳能路灯和景观亮化)、中高杆灯 44 杆 241 盏、108 套箱体

控制柜、城区 6 个便民游园、16 套专用变压器。

(四)项目预算及资金安排情况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：2021 年路灯电费预算资金共计

240 万元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：2021 年路灯电费支出共计 240

万元。

3、该项目由镇平县城管局路灯所负责组织实施，县财

政局负责资金监管，镇平县城管局(以下简称县城管局)负责

考核管理。

(五)项目的组织及管理

1、相关方职责

县财政局：负责审批县城管局的项目预算，将预算资金

拨付至城管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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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管局：县城管局是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金的业务主

管部门，负责制定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金使用计划、日常管

理、申报审批等工作，并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等。

2、利益相关方

(1)项目主管单位：县城管局；

(2)资金拨款单位：县(区)财政局；

(3)具体实施单位：县城管局路灯

(六)项目绩效目标

1、项目总目标

确保镇平县城区道路路灯照明全部亮化,道路亮化设施

正常运行，为市民夜间安全出行提供保障，为维护城市治安

提供基础。美化城市夜景，提升城市品质。

2、年度绩效目标

(1)镇平县城区各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共 6269 盏路灯

正常照明。每天亮灯时间≥6 小时，亮灯率达 90%-95%以上。

(2)路灯巡查常态化。全年对路灯和亮化设施及亮灯率

进行 200 次以上巡查，每月不少于 16 次；巡查覆盖所有主

次干道、支路、巷道，覆盖面年度内达 100%。

(3)及时解决故障。巡查发现路灯设施一般故障 48 小时

内解决，重大故障 72 小时内解决，路灯设施故障问题及时

办结率达 100%。

(4)建立健全路灯的管理台账。按路段登记路灯杆数、

盏数、灯具类型、功率、所辖电表区域等详细情况，不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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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一盏，登记准确率达 100%。

(5)及时支付电费。城区路灯电费项目按月审核，月末

支付，支付及时率 100%，年内项目执行率 100%。

(6)确保路灯设施安全。全年安全事故发生率 0。

(7)提升满意度。主管部门及市民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。

二、评价目的、对象和方法

(一)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镇平县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，全面

了解、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，督促相

关单位进一步规范项目立项、审批、实施、验收等程序，完

善资金分配、使用及管理等制度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(二)评价对象、资金范围及时间段

评价对象：镇平县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金

评价资金范围：镇平县 2021 年度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

金，预算资金为 240 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021 年路灯

电费支出共计 240 万元.

评价涉及时间段：本次项目的评价时段为 2021 年 1 月 1

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(三)评价依据

1.预算绩效类

《南阳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(宛财

办〔2020〕35 号)。




